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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2457号
杭州乐赛绿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一源极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乐赛绿
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245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821号

林伊健（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河溪村利民路23
号）：本院受理原告裘男诉被告林伊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
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58500元；2、本
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5日
上午9时在本院场口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309号

盛钟祥（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新建路）：本院受
理原告王楠诉被告盛丹玲、徐辉、盛钟祥、叶成华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原告王楠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一盛丹玲立即偿
付原告王楠代偿款本息共计人民币247157.77元，支
付以1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2022年3月
15日起至2022年6月15日止的利息损失924元
（3.7%/年、3个月），并支付以247157.77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市场贷款报价
利率（LPR）计算自2022年6月16日起至款项付清日
止的利息损失，以上暂共计人民币248081.77元；2.被
告二徐辉、被告三盛钟祥及被告四叶成华各对上述原
告代偿被告一盛丹玲借款本息的四分之一（25%）即
人民币62020.44（暂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4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龙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313号

陆丽芳（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春华村潘村路
108-1号）：本院受理原告陆久余诉被告陆丽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
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51000元；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31日上午9时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298号

邱莲红（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袋底邱家
96号）：本院受理原告徐俊磊诉被告邱莲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原
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6000元，以
及利息1419元；二、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11月1日下午2时1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二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946号

杭州青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MA2KD2AY7M）：本院受理原告方坤秀
与被告杭州青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资5850元；2、本案
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和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0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618号

颜福良（男，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合村乡三源村茆源六组茆源133号）：原告
金波与被告颜福良、朱珍、颜土苟、颜福英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我院于2022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因你
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原、被告被
2015年7月15日签订的《置换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
效；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杭州市桐庐县县城龙潭
路88号春江景苑·龙腾园12幢1单元1002室房屋的
过户登记手续；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公告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内
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3日9时在桐庐
县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1543号

李木娟、余方明：本院受理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127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911号
严利雄：原告吕樟良、袁建新、袁丽春、潘建花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返还借款共计
16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1月1日10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3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267号

王德心：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易恋居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德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
326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4日上午9时00分在宁波
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甬江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257号

刘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丁石全生面店诉
被告刘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225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876号

陆威（公民身份号码：321322****7216）：本院受
理的原告施钢强诉被告陆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48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879号

顾红建（公民身份号码：321085****041X）：本
院受理的原告郑大干诉被告顾红建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48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091号

袁长方（5129221977****7498）：彭国汉与袁
长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08
日14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833号

张志斌、朱景清（公民身份号码：3101021972****
0058、3302041971****3017）：本院受理的原告魏
义超诉被告张志斌、朱景清、黄东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诉请：一、判令被告张志斌在未出资3960万元范围
内，被告朱景清在未出资3465万元范围内，被告黄东
在未出资2475万元范围内对华俱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就（2016）沪0115民初84580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尚未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包括工资差额52545.45
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17817 元，以及以
70362.45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标准计算的迟延履行
期间债务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判令三被告对
上述第1项付款义务互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11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982号

韦锡池：本院受理原告陈华民与被告韦锡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5日上午8：45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东钱湖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15号

覃渭渭：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金满玻璃有限公司与
被告覃渭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5日上午9：10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东钱湖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609号

马丰原：本院受理原告吴胜禄与被告马丰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9日上午9点在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617号

陈士海：本院受理原告孔垂昆与被告宁波中汇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陈士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9日上午9点30
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425号

徐攀、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诸伟芬与被告徐攀、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12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918号

徐宝乐：本院受理原告陈登科与被告徐宝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655号

潘宗桂：本院受理原告钱银发诉潘宗桂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2年10
月26日9时0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653号

吴金福：本院受理原告张进兵诉吴金福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2年10月
26日9时15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42号

董东东（4102211990****4216）：本院受理原
告王志超与被告董东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剩余借款25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日14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84号

彭涛（公民身份号码：3424271986****5519）:
本院审理的原告周洪水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6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彭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周洪水劳务费1348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
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37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787元，由被告彭涛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857号

梁最好（公民身份号码：4522241972****
1520）：本院受理原告冯万群与被告梁最好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原告与
被告离婚。依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427号

杨前进(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76****
6451)：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郭巨支行与被告杨前进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4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前进应在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宁波北
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巨支行借款本金
50000元并支付利息、复利1213.46元（该利息、复利
计算至2021年7月28日，此后利息及利息的复利、罚
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54号

张石军（公民身份号码：6227251989****
031X）：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石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到期
和未到期租金总计41064.96元及留购款1元；二、被告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106.49元;以上第一至第二项诉请
合计为：45172.45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0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263号

王恩宇：本院受理原告汴荣军与被告王恩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263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恩宇返还原告汴荣军借款本
金5万元，并支付原告自2022年6月14日起至实际履
行日止以借款本金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王恩宇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王恩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支付给原告汴荣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085号

胡吉：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3民初208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胡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返还给原告陈健借款本金12000元并支付以本
金12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18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年利率3.70%）计算的至款清日止的利息。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750元，由被告胡吉负担，款限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352号

张云林、贾渊：本院受理丁龙海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判令：1、两
被告向原告返还欠款1300000元；2、两被告向原告支
付逾期还款利息9620元（以1300000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2年5月2日暂计算至2022年7月13日，计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10月27日9时00分在奉化区人民法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389号

舒浩（3308021994****4417）：上诉人宁波市
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就（2021）浙0291民初
138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宁波市天使投资引
导基金有限公司上诉要求：撤销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0291民初1389号民事判
决；判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违约金一百万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033号

赵军成：本院受理原告慈溪白沙路子豪童装厂诉
被告赵军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即时支付原告货款15000元，并

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和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员许银辉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施燕君担任本案书记员，并定
于2022年11月1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观城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274号

李强: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友富服装辅料
店诉被告李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8日14时15分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687号

张贵勤：本院受理原告孙珊露诉被告张贵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调解建议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即时归还原告借款5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7日上午9:00在
本院横河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923号

鲍维领：本院受理原告樊玉芳与被告鲍维领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9
日9时00分在本院横河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879号

齐顺富：原告张电诉被告齐顺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张电借款16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二、由被告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6日10时
00分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196号

孔鑫：本院受理原告欧道宏与被告孔鑫、江德新、
余红位、杭州建德丰辉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
令四被告向原告返还26000元；2.判令四被告向原告
赔偿各项履约损失合计149510元；3.本案全部诉讼
费、保全费用由四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11月9日14：00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630号

陈高东：原告陈思叶与被告陈高东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陈高
东支付货款27000元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在2022年10月27日下午2点在余姚
市人民法院低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630号

李隆发：原告陈思叶与被告李隆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李隆
发支付货款74623元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在2022年10月27日下午2点45分
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低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